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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WD00-2023-0001

宁波前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甬前管发〔2023〕1 号

关于大力推进文化体育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2023-2025）

各局(办、委)、各镇（社工委）,各有关单位:

为大力推进宁波前湾新区（以下简称新区）文化体育和旅

游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促进文化、体育、旅游

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结合新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每年安排 1000 万元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推

进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争取到 2025 年，新区旅游

总人次超 1000 万，文化体育和旅游总产值达到 30 亿元，文化

体育和旅游蓬勃发展，旅游度假区基本成型。

二、鼓励旅游产业发展

（一）鼓励旅游产业有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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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类投资经营主体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投资建设主题

公园、度假酒店、旅游商业、会议会展中心、夜生活产品等大

型项目，鼓励现有旅游企业改造提升。对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土地投资）500 万元以上的新引进或改造的文旅项目，项目完

成后给予固定资产投资５%的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对总

投资额超过 10 亿元的特别重大项目实行“一企一策”。

（二）加强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

设立不超过 300 万元的旅游市场拓展专项补助资金，不超

过 100 万元的会议会展专项补助资金，鼓励企业开展旅游市场

拓展，举办或参加各类会议会展活动。

（三）鼓励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1.经国家部委、省文旅主管部门（或省旅游标准委员会）、

市文旅主管部门发文认定的各类产业融合示范基地（集聚区

等），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一次性补助。

2.鼓励企业依托新区产业特色，开发工业旅游项目，被认

定为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正常经营满一年的，一次性补贴

10 万元。

（四）支持旅游行业品质提升

1.引进或创建成功全国、全省百强旅行社、市十佳旅行社，

且开业后或创建成功后第一年纳税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分别给

予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

2.对新评定为国家 5A、4A、3A 景区的旅游景区，分别给予

一次性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补助，已享受过上述补助的，

再次升级给予差额补助。



- 3 -

3.区内 3A 以上景区扩大景区面积，引入高品质文旅元素，

通过市、省或国家审批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3A）、30 万元

（4A）、50 万元（5A）的奖励。

4.对新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五花级）、三星级（四花

级）酒店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补

助，已享受过上述补助的，再次升级给予差额补助。

（五）加快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鼓励新区旅游企业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对列入区

级“微改造、精提升”实施计划的，项目完成后给予投资额 5%

的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对列入市级及以上“微改造、精

提升”实施计划的，项目完成后给予投资额 10%的补助，最高

不超过 50 万元。

2.鼓励企业完善智慧旅游景区建设。积极配合文旅主管部

门完善新区智慧旅游系统的，经认定，按其项目实际投入的

30%，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的补助。

3.鼓励提升旅游厕所建设水平。新（改）建旅游厕所，经

宁波市文旅部门评定为一类、二类旅游厕所的分别给予 5 万元、

10 万元补助。获评示范性旅游厕所，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已

享受过上述补助的，再次升级给予差额补助。

4.做好区内“百县千碗”资源挖掘，对新评定为市级体验

店、省级体验店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5 万元、10 万元的补

助。对已评定为“百县千碗”市级体验店、省级体验店的每年

给予 0.5 万元，1 万元的运营补助。

三、提升文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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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培育文化产业

1.鼓励各类资本投资符合新区相关规划的图书馆、博物馆、

美术馆、非遗馆、剧院、音乐厅等文化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额

在 500 万元以上的。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 10%进行补助，每个

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

2.鼓励引进品牌、连锁、网红书店，面积 150 平方米（含）

以上的，正常营业后，每年补助运营经费10万元，连续补助5年。

3.鼓励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对运营管

理单位，每年按照年度运营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4.企业参加新区文化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国际国内博览会

（交易会、展览会）以及其它对外文化宣传的，对其实际支出

费用给予全额补助，每个企业每年度可享受补贴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

（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被认定为省级非遗奖励 5 万元，市级非遗奖励 3 万

元，区县级非遗奖励 1 万元，对升级单位按照差额给予补助。

2.加强文物(文保点)保护和修缮。文物（文保点）保护每

年每处补助 2000 元。文物（文保点）修缮，补助修缮费用的

2/3，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3.鼓励参加文艺展演。鼓励企业或群众文艺团队参加新区

或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文艺展演（比赛、交流等）活

动。参加新区级活动，补助参演费 100 元/人。代表新区参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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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级、浙江省级活动，分别补助参演费300元/人、500元/人。

四、提升体育发展水平

（一）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1.鼓励各类资本投资符合新区相关规划的运动休闲类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

的 10%进行补助，每个经营主体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总

投资额超过 5000 万元的运动休闲类项目“一企一策”。

2.鼓励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公共体育场所，对运营管理单位，

每年按照年度运营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

3.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赛事，引进国家级、省级、市级体

育部门及单项体育协会的体育赛事活动，或引进高水平的商业

体育赛事活动，报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备案，赛事结束后，补助

办赛费用的 20%，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4.企业参加新区体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国际国内博览会

（交易会、展览会）以及其它对外宣传的，对其实际支出费用

给予全额补助，每个企业每年度可享受补贴总额不超过20万元。

（二）促进体教融合发展

1.支持学校开展竞技体育项目。被市体育局评为宁波市高

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宁波市体育训练点、宁波市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每个每年定额补助 10 万元；被省教育厅遴选进入省

运动项目代表队的，每入选1人，补助入选人员所在学校1万元。

2.支持体育特色学校建设。被浙江省教育厅、国家教育部

评为浙江省、全国体育特色学校的，每年补助 2 万元、5 万元。

3.鼓励参加各级各类体育比赛。鼓励各中小学校参加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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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省市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体育比赛，给予参赛费补助。参加

新区级比赛，补助学校参赛费 100 元/人；代表新区参加市级、

省级比赛，分别补助学校参赛费 300 元/人、500 元/人。对获

得名次的中小学校进行奖励，获得省级比赛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四五名、第六七八名，分别奖励 5 万元、4 万元、3

万元、2 万元、1 万元；获得市级比赛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分别奖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

五、积极推动乡村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

积极推动乡村文化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一）积极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1.鼓励乡村文化场馆建设。各镇、村（社区）新建或改扩

建文化场馆，项目完成后，按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补助，最高

不超过 100 万元。

2.支持基层综合文化站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达到省

文旅厅定级特级标准的，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的补助。

3.支持送公益电影下乡。对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区级财政

给予 220 元/场的补助,庵东镇补助不超过 200 场次/年，崇寿镇

补助不超过 175 场次/年。

4.支持送戏下乡。每个行政村每年送戏不少于 2 场，补助

标准为 1 万元/村。

5.支持乡村文化活动。鼓励乡村举办文化活动，对列入教

育文体和旅游局年度乡村文化活动计划的，活动举办后，给予

1 万元补助。各乡镇独立承办新区级、宁波市级、浙江省级文

化活动的，向新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报备通过审核后，分别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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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元、３万元、5 万元补助。

（二）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1.鼓励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鼓励以镇或村为单位，编

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规划评审通过后，补助编制费用 50%，

最高不超过 8 万元；鼓励镇（村）展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补

助展示制作费用 50%，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2.鼓励民宿客栈品牌化发展。对新评为省银宿级、金宿级、

白金级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５万元、10 万元、30 万元;

新评为市三叶级、四叶级、五叶级特色客栈的，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 5 万元、10 万元、30 万元。

3.支持景区镇、旅游风情小镇建设。对成功创建省级景区

镇、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主体给予 30 万元的奖励。

4.支持景区村庄建设。对新通过 A 级、AA 级、AAA 级景区

村评定验收的村庄，分别给予 3 万元、6 万元、30 万元的补助，

补助分三年平均到位。

5.支持农业休闲旅游发展。以农事体验、农产品采摘、休

闲垂钓等休闲旅游为主的农业种（养）植园，在各类媒体上进

行宣传引流，补助宣传费用的 50%，最高不超过每年 1 万元。

6.鼓励举办乡村旅游节庆活动。鼓励乡村开展特色旅游节

庆活动，对列入教育文体和旅游局乡村旅游节庆活动计划的，

活动举办后，给予 5 万元补助。

（三）积极推动乡村体育建设

1.鼓励建设镇、村（社区）体育健身场馆（地），分类分

层进行补助。新建全民健身设施补助范围和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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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项目的经费采取先建后补的形式，建成验收合格后，

一次性给予经费补助，如已纳入省、市补助范围的体育场地项

目，区级不再重复补助。

2.支持乡村体育活动。推进乡村全民健身运动，对列入教

育文体和旅游局乡村体育活动赛事计划的，活动赛事举办后，

给予 1 万元补助。乡镇独立承办新区级、宁波市级、浙江省级

体育活动赛事，向新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报备通过审核的，分别

给予 2 万元、３万元、5 万元补助。

3.支持体育类创建。对获得“省体育现代化乡镇”称号的，

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的奖励。

六、附则

（一）本政策中涉及的旅游市场拓展专项政策、会议会展

市场推广政策由教育文体和旅游局会同财政局另行制定。

序号 项目类型 面积要求 最高补助标准（万元）

1
乡镇级全民

健身中心

乡镇室内综合馆≥800 ㎡
40

乡镇体育广场≥10000 ㎡

2 村级全民健身广场
≥3000 ㎡ 35

≥2000 ㎡ 25

3 农村百姓健身房 ≥80 ㎡ 3

4 笼式足球场 ≥28m×18m 15

5
小型体育公园（体育设

施进公园）
≥3000 ㎡（陆地）

按投资总额的 30%予以补助，最

高不超过 50 万元

6
乡村健身步道（或骑行

步行综合道）

宽度≥1.2 米，线形步道的长

度≥1000m，环形步道的长度

≥300m

按投资总额（不含绿化）的 30%

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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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享受本政策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主体必须依法注册

登记、依法纳税、信用状况良好，企业还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除旅游市场拓展专项政策外，其他面向企业的奖补政策，其享

受主体还必须依法注册在新区内并依法纳税。文件所述纳税额、

实际投资额、实际投入以相关部门最终审核认定数据为准。

（三）企业（个体工商户）当年度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

到行政处罚、或者抗拒行政监管、或者发生亡人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或者发生重大服务质量投诉被立案查处、或者其他严重

违反法律法规等行为，不予享受本政策；对于弄虚作假者，追

回财政补助（奖励）资金，并在今后 3 年内不得申报各级各项

政策补助或者奖励。

（四）同一主体、同一事项，区级各项政策就高不重复享

受，如当年整体补助（奖励）超过当年财政预算安排时，兑现

补助（奖励）进行同比例下调。

（五）本实施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如遇

上级政策调整，则按上级政策执行。原《宁波杭州湾新区关于

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2-2025）》（甬

新管发〔2021〕17 号）同时废止。

宁波前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 10 -

宁波前湾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3 年 1月 4日印发


